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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搜特退债开始转股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退市板块转股价格：1.60元/股 

2、退市板块转股期起止日期：2023年 10 月 20日至 2026 年 3 月 12日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可转债发行总额：80,000万元 

可转债在退市板块转让数额：7,840,384张（包含尚未确权的5,910张） 

可转债面值：100元 

票面利率：第一年0.4%、第二年0.6%、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

2.0% 

债券期限：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2020年3月12日至2026年3月12日 

在退市板块转股起止日期：2023年10月20日至2026年3月12日 

转股价格：1.60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申报有关事项 

（一）转股申报程序 

在符合退市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条件时，债券持有人方可通过报盘方式申请将退市可

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二）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 2023 年 10 月 20 日至 2026 年 3 月 12 日）全国股转系统交易

日的正常交易时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退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暂停转股情形； 

2、公司股票暂停转让时间； 

3、按有关规定，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三）可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

销）可转债持有人的可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四）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转让 

投资者可将当日买入的退市可转债申报转股，也可于当日转让时间内撤销转股申请。当

日申报转股的，所转股票自转股登记完成后的次一交易日起转让。 

（五）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六）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份的，可转债不享受当期及以后

计息年度利息。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及修正情况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最新转股价格 

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5.36元/股 

最新转股价格：1.60元/股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方式 

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

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

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当转股价

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

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

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

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

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

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

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较高者。同时，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全国股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相关公

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

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四、关于零债资金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缴纳零债资金不足时，由退市公司负责发

放零债资金，零债资金发放主体变动不影响债券转股后注销。未办理确权登记的投资者无法

申报转股。 

五、其他 

咨询电话：0769-81333505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0 月 18日 


